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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女子职业学院学风建设组织机构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学院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

和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学生处、教务处负责人

担任，成员包括组织人事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宣传部、团

委等单位负责人组成。各部门明确分工，齐抓共管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处，办公室主任

由学生处负责人兼任。

各系成立学风建设工作组，组长由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

担任。

二、主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

全面领导学院学风建设工作，制定学院学风建设工作指

导性文件；组织开展学风建设研究及宣传教育；指导、督促

和检查学风建设；负责处理学校学风建设的日常工作事务等。

学生处、教务处作为主抓学风建设的职能部门要做好部

署、检查、指导和服务工作。

教务处主要负责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，抓好教风，组织

开展学术报告、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研究、政策指导性文件

的制定；负责教风、学风建设的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

学生处主要负责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和行为管理。

组织人事部主要负责师德师风建设。

宣传部主要负责围绕学风建设加强舆论引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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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委主要负责组织校园文化活动，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。

（二）系部学风建设工作组

认真落实学院学风建设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严格

学生教育管理，积极开展各项学风建设活动，加强学生学习

成长引导，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，形成勤奋学习，刻苦钻

研的学习风气和竞争意识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。


